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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施行了《关于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审核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对基金设立申报材料的报送、受

理、审核等各个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。 通知全文如下： 关于

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基金管理公司、基

金托管银行：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证券投资基金(以下简称“基

金”)审核制度的改革，规范基金设立行为，根据《证券投资

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)、《开放式证

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试点办法》)及其他有关

规定，现将基金设立审核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申报材料

的报送 符合《暂行办法》规定条件、拟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

的发起人，应当签署基金发起设立协议，授权基金管理人负

责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)报

送申报材料；符合《试点办法》规定条件、拟申请设立开放

式基金的，由基金管理人直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报材料。 

基金管理人及相关当事人应根据本通知附件规定的内容与格

式，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设立申报材料，并提交承诺函，

保证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合规。 二、申报材料的受理 中国证监会收到基金设立申报材

料后，在7个工作日内对申报材料进行齐备性审查，依据有关

规定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。 基

金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中国证监会不受理其基金设立

申报材料： (一)因涉嫌违法、违规行为正在受到国家有关部



门调查； (二)因违反法律、法规及基金契约，被中国证监会

责令整改，正在整改期间； (三)因公司高级管理层变动、与

公司有关的诉讼、仲裁等重大事件，可能或已经对所管理的

基金运作造成不良影响； (四)前只获准设立募集的基金未达

到成立条件，已募集资金全部退还投资人后未满十二个月； (

五)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性原则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三、申报材

料的审核 中国证监会受理基金设立申报材料后，对申报材料

的合规性进行审核。审核重点是申请设立基金的法律文件，

包括风险揭示情况以及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保护机制等。 基金

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中国证监会暂停申报材料的审核

： (一)已有一只基金在审核期间，尚未批准设立； (二)拟设

基金运作各环节(包括销售推广、投资管理、后台服务等)的

主要业务人员不具备基金从业资格； (三)审核期间，出现违

法违规行为； (四)中国证监会根据审慎性原则认定的其他情

形。 中国证监会对暂停审核的，在作出恢复审核的决定后，

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；完成审核后，认为符合条件的，组织

专家评议会对基金设立申报材料进行评议。参加评议会的委

员由中国证监会从熟悉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专业人士中聘请

。评议委员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审阅基金设立申报材

料，并重点就基金类型、品种、目标规模、目标客户、设立

可行性、投资人服务及相关的公司制度安排等内容提出专业

咨询意见，供基金管理人、相关当事人及中国证监会参考。 

中国证监会自受理基金设立申报材料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(不

包括相关当事人修改、补充申报材料的时间)作出批准或者不

予批准的决定。决定批准的，出具批复文件；不予批准的，

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，并说明理由。基金管理人应当将相关



通知内容告知相关当事人。 四、基金销售自查与备案 基金成

立后7个工作日内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应对基金销售

情况进行自查，并分别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自查总结报告并将

基金销售的广告宣传资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。开放式基金增

加基金代销机构的，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代销协议生效后7个工

作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。 五、其他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中国证监会1997年12月12日发布的《关于申请设立证券

投资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证监基字[1997]2号)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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